附件2
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加快推动产业金融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（2025年修订版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修订说明

一、修订背景
为进一步促进市场公平竞争，优化营商环境，我局对目前正在执行的政策文件进行了修订。起草了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加快推动产业金融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（2025年修订版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措施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）。
二、修订依据
《措施（征求意见稿）》修订的主要依据为《公平竞争审查条例》等有关政策规定。
三、主要修订内容
1.将第二条中“以及“科创中国”创新基地、省级及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、经开区创新孵化载体的科创类平台运营方”删除，增加“本条措施兑现时企业投保期限需满1年”。
2.第四条中增加“企业申请北京市创业担保贷款，根据市级支持额度，按照1:1的比例给予资金支持，（市区两级补贴利息合计不超过企业当年贷款实际支出利息），单个企业最高支持20万元”。
3.将第五条中“支持集聚绿色金融专业机构”修改为“支持绿色金融专业机构发展”，将“探索将绿色信贷指标纳入经开区银行评价体系”删除。
4.将第六条中“支持数字金融相关机构集聚”删除，将“落地发展”修改为“发展”。
5.将第八条中标题“支持持牌法人金融机构落户”修改为“支持持牌法人金融机构经营发展”，将正文中“集聚发展”删除，将“支持有条件的主体发起设立持牌法人金融机构及专业子公司”修改为“支持各类持牌法人金融机构及专业子公司发展”。
6.将第十条中标题“支持地方金融组织落户”修改为“支持地方金融组织经营发展”，将正文中“支持优质市场主体设立地方金融组织。支持地方金融组织引入战略投资者、开展股权激励等方式优化股权结构。经北京市地方金融管理局批准新设立的融资租赁公司、商业保理公司、融资担保公司”修改为“支持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的融资租赁公司、商业保理公司、融资担保公司设立”，将“落户”删除，同时将“最高不超过2500万元”修改为“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”。

7.将第十一条中标题“支持私募投资机构落户”修改为“支持私募投资机构经营发展”，将正文中“支持引进知名私募投资机构，形成创新资本聚集新高地。支持基金管理人和所管理基金“双落地”。”修改为“鼓励私募投资机构发展，形成创新资本发展新高地”，将“支持基金管理人和所管理基金“双落地”。”删除。
8.将第十二条标题“支持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（QFLP）落户”修改为“支持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（QFLP）经营发展”。

9.将第十三条中“落户”及统计代码删除。

10.将第十四条中统计代码删除。

11.将第十五条增加“设立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政府引导基金体系，强化梯度化投资布局。种子基金聚焦四大主导产业早期项目，提供直接投资和深度投后服务；科创基金聚焦前沿技术孵化、初创团队培育，强化早期项目支持保障，在资金投向、项目筛选、资源对接等方面实现北京市科创基金协同联动，形成上下贯通、优势互补的支持合力；设立未来产业基金，围绕未来赛道前瞻布局，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。引导资本共同投早、投小、投硬科技，构建贯通且互补的产业投资生态。同时，制定专项政策”。

12.将第十六条中“支持上市公司开展并购业务，并购投资1亿元以上且与银行签订并购贷款合同的上市公司，按实际支付利息的25%给予贴息支持。单户企业每年最高支持金额300万元。”删除。

13.将第十八条中“集聚”删除。

14.删除附则第2条中的“注册并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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